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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22 年 8 月 25 日转发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

（审核函〔2022〕010840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落实函”）已收悉。湖南裕能

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裕能”、“公司”或“发行人”）与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

（以下简称“发行人律师”）、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发

行人会计师”）对反馈意见落实函所涉及的问题认真进行了逐项核查和落实，现回复

如下，请予审核。 

如无特别说明，本反馈意见落实函回复所使用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湖南裕能新

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注册稿）》

（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中一致。 

本反馈意见落实函回复中的字体代表含义如下： 

黑体（加粗） 反馈意见落实函所列问题 

宋体 反馈意见落实函问题的回复 

楷体（加粗） 对招股说明书等申请文件的修订、补充 

本反馈意见落实函回复中若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均

为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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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1：关于专有技术出资 

申报材料显示：发行人历史沿革中存在广州力辉、深圳火高以专有生产技术出

资的情形。 

请发行人：说明用于出资的专有技术与发行人现有核心技术、主营产品之间的

关系，延续及发展情况，发行人核心技术是否主要来源于股东出资。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用于出资的专有技术与发行人现有核心技术、主营产品之间的关系，延续

及发展情况 

（一）用于出资的专有技术与发行人现有核心技术、主营产品之间的关系 

发行人是国内主要的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供应商，专注于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研

发、生产和销售。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磷酸铁锂、三元材料等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 

发行人历史沿革中存在股东广州力辉、深圳火高以专有生产技术出资的情形，其

中，广州力辉以磷酸铁锂专有生产技术进行出资，深圳火高以三元材料专有技术进行

出资。发行人以上述早期投入的专有技术为基础，进一步通过自主研发在相关领域掌

握了一系列核心技术，并广泛应用于发行人主要产品磷酸铁锂、三元材料的批量生产

中。 

广州力辉用于出资的磷酸铁锂专有生产技术为一套完整资料包，包括从原料到成

品的完整加工流程、设备要求、工艺参数等，该项技术出资在发行人磷酸铁锂各主要

生产环节的具体应用情况如下： 

主要环节 主要设备 主要内容 

原材料混合 配料系统 

将称重配比好的各类原材料，按添加顺序依

次加入搅拌罐中，使物料分散、混合均匀形

成浆料 

研磨 砂磨机 
使浆料进一步分散、混合均匀并完全细化物

料 

喷雾干燥 离心喷雾干燥机 
高温下脱除浆料中的液相成分使浆料分散成

为粉料 

烧结 
辊道炉、全自动匣钵回

送装置 

将干燥后的粉料装到匣钵内，通过辊道炉辊

棒传动匣钵，将物料带入辊道炉内烧结合成

磷酸铁锂材料 

粉碎 气流磨 

将烧结出来的物料管道输送至气流磨中，利

用设备的高压气体分离物料中的粗细粉并粉

碎物料以达到工艺要求的颗粒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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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环节 主要设备 主要内容 

除铁筛分 除铁器、振动筛 

分离出的物料通过管道输送到除铁器中，将

物料中可能含有的极少量磁性物质除去，再

通过振动筛分离出极少量粗颗粒，合格出料 

成品、包装 包装系统 
合格物料通过管道输送至吨袋包装机中，进

行称量封口，完成包装过程，入库管理 

深圳火高用于出资的三元电池材料专有技术出资亦为一套完整资料包，包括从原

料到成品的完整加工流程、设备要求、工艺参数等，该项技术出资在发行人三元电池

材料各主要生产环节的具体应用情况如下： 

主要环节 主要设备 主要内容 

原材料混合 配料系统 将镍钴锰前驱体、添加剂、锂源混合均匀 

一次烧结 窑炉 
对混合好的原材料进行焙烧，得到适合晶体大小的

镍钴锰酸锂 

一次破碎 气碎机 生成粒径分布合适的镍钴锰酸锂 

包覆 包覆系统 对生成的镍钴锰酸锂进行包覆，改善其性能 

二次烧结 窑炉 使镍钴锰酸锂与包覆剂充分融合 

二次破碎 机械磨 生成粒径分布合适的镍钴锰酸锂 

筛分、除铁 除铁系统 将大颗粒进行筛除，降低产品的磁性物质 

混合 螺带混料机 物料经过螺带混料机混合均匀，提升产品一致性 

成品、包装 包装系统 
混合后物料通过管道输送至料仓，再下料至包装

机，称重后封口，完成包装过程，入库管理 

（二）发行人磷酸铁锂、三元材料系列技术的延续及发展情况 

1、磷酸铁锂系列技术 

第一阶段：发行人技术导入及积累期。2016年6月，发行人以广州力辉非专利技

术为基础，在最早投产的湖南生产基地重点通过高温固相法——磷酸铁工艺路线开始

进行磷酸铁锂产品的技术消化、吸收和研发再创新，形成了动力学性能改进和均一性

控制技术等核心技术。发行人产品凭借高稳定性能和能量密度等优势，于2017年分别

形成第一代通过比亚迪和宁德时代测试的磷酸铁锂产品。 

第二阶段：发行人技术逐步成熟，得到客户认可和推广应用。在成功导入比亚迪

和宁德时代供应链体系并持续供货的过程中，由于下游客户对发行人产品提出了新的

要求，发行人在技术研发团队的自主研发下形成了高能量密度应用技术、能量密度提

升技术等核心技术。2017年底，发行人开发出了加工性能和电化学性能更具优势，且

加工工艺更为成熟稳定的 Y5系列产品，该产品凭借其性能优势通过了宁德时代认证，

并于2018年开始向其持续稳定供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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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升级相关技术。为了进一步提升产品性能、满足客

户日益多样化的需求，发行人通过技术研发团队的自主研发持续积累了包括电导率综

合改善技术、能量密度与动力学性能一体化提升技术等在内的多项核心技术。发行人

通过对生产设备的升级改造，产品粒径控制和碳包覆工艺技术得到进一步提升，同时

随着碳源配方等原材料体系的持续优化，发行人产品的动力学性能和能量密度得到大

幅提升。2018年至今，发行人成功开发出了性能更优的 Y5升级系列产品、兼具低温

性能和高能量密度的 Y6产品、更高能量密度的 Y7产品，其中 Y7产品应用于比亚迪

汉、唐、宋等车型动力电池及宁德时代 CTP 电池。 

2、三元材料系列技术 

第一阶段：发行人技术导入及积累期。发行人从2017年开始以深圳火高非专利技

术出资为基础，开始进行高容量多元正极材料生产工艺研究。2018年发行人着手从前

驱体原料体系和加工工艺出发，利用特殊的烧结工艺，采用气流均匀破碎，使得粉碎

效果更充分，制备出颗粒分散性好、结晶度高、表面残碱低的三元材料，并通过自主

研发形成了高容量多元正极材料生产技术等核心技术。 

第二阶段：发行人技术逐步成熟，实现产品批量销售。2018年9月至今，发行人

开始着手研发并形成了正极材料表面改性技术等核心技术，发行人提出了混合-烧结-

破碎-包覆-再次烧结-破碎-除铁的产业化生产布局，整个过程无水洗，容量高，循环

性能好，环保性能优越。由于采用物相和工艺同步优化的包覆手段，包覆剂在三元材

料表面形成薄且均匀的包覆层，材料晶体结构稳定性、高温存储和循环性能大幅度提

升。2019年发行人三元材料高容量型 N55进入批量销售阶段。此后，发行人持续优化

生产工艺，推进产线技术改造升级，并通过自主研发形成了单晶高镍型三元材料的控

制合成技术等核心技术。 

在上述过程中，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在经过长期的生产和研发实践、不断创新积累

形成多项三元材料相关核心技术，为公司的三元材料产品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综上所述，股东广州力辉、深圳火高出资的专有生产技术系作为发行人现有一系

列核心技术的基础，对发行人早期技术导入和积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发行人在上述

股东出资专有生产技术的基础上，结合下游客户不断更新的产品和需求反馈，进一步

通过自主研发、不断创新，分别在公司主要产品磷酸铁锂材料、三元材料领域掌握了

一系列核心技术，并广泛应用于发行人产品的批量生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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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核心技术是否主要来源于股东出资 

发行人现有核心技术以及对应的主要产品情况如下： 

序

号 

核心技术 

名称 
涉及的专利 涉及的非专利技术 

主要 

产品应用 

技术

来源 

1 

动力学性能

改进和均一

性控制技术 

（1）一种用于锂离子正极材

料生产的压实装置 

（2）一种锂电池正极材料烧

结窑炉 

（3）一种电池正极材料加工

用便于安装的高速混合机 

（4）一种锂离子电池正极材

料造粒机 

（5）一种磷酸铁锂高效研磨

设备用循环研磨机构 

（1）升温曲线、混合碳源

比例等对碳包覆均匀性研究

技术 

（2）磷酸铁锂一次粒径均

一性控制技术 

（3）设备大型化对材料性

能和稳定性影响研究及其应

用 

磷酸铁锂 
自主

研发 

2 
电导率综合

改善技术 

（1）一种电池正极材料加工

用便于安装的高速混合机 

（2）一种电池正极材料加工

用多工位剪切装置 

（3）一种镍包覆磷酸铁锂正

极材料的制备方法 

（1）不同离子掺杂对材料

性能影响研究和使用技术 

（2）通过体相掺杂对材料

电导率提升技术 

（3）焙烧炉排气方案设计

及其应用 

磷酸铁锂 
自主

研发 

3 
高能量密度

应用技术 

（1）一种锂离子电池正极材

料造粒机 

（2）一种锂离子电池正极材

料干燥装置 

（3）一种电池正极材料加工

用便于安装的高速混合机 

（1）磷酸铁锂粉体粒径研

究与控制技术 

（2）优化锂、铁、磷比

例，提升材料克容量技术及

其应用 

（3）磷酸铁锂产品形貌控

制技术 

磷酸铁锂 
自主

研发 

4 
能量密度提

升技术 

（1）一种锂离子电池正极材

料灼烧产物粉碎机 

（2）一种电池正极材料加工

用便于安装的高速混合机 

（3）一种锂离子电池正极材

料造粒机 

（4）一种锂电池正极材料烧

结窑炉 

（1）通过一次粒径级配理

论来提升材料压实密度的应

用技术 

（2）产品压实密度提升技

术 

磷酸铁锂 
自主

研发 

5 

能量密度与

动力学性能

一体化提升

技术 

（1）一种锂离子电池正极材

料干燥装置 

（2）一种电池正极材料加工

用具有混合摇匀结构的供料

装置 

（3）一种用于锂离子正极材

料生产的压实装置 

（4）一种电池正极材料加工

用便于安装的高速混合机 

（5）一种锂离子电池正极材

料造粒机 

（6）一种锂电池正极材料烧

结窑炉 

（1）前驱体掺杂优化技术 

（2）离子扩散速率和电子

电导率综合提高技术 

（3）高铁磷比前驱体合成

技术 

磷酸铁锂 
自主

研发 

6 高容量多元 （1）一种三元正极材料及其 （1）多峰型粒度控制和晶 三元材料 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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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核心技术 

名称 
涉及的专利 涉及的非专利技术 

主要 

产品应用 

技术

来源 

正极材料生

产技术 

制备方法 

（2）一种锂电池正极材料烧

结窑炉 

（3）一种电池正极材料加工

用便于安装的高速混合机 

体生产应用技术 

（2）正极材料粉体粒度分

布控制技术 

研发 

7 

单晶高镍型

三元材料的

控制合成技

术 

（1）一种锂电池正极材料烧

结窑炉 

（1）基于晶体成型和热力

学成核技术 

（2）三元单晶正极材料，

加工过程中颗粒表面缺陷修

复技术 

三元材料 
自主

研发 

8 

三元正极材

料表面改性

技术 

（1）一种电池正极材料加工

用具有混合摇匀结构的供料

装置 

（2）一种三元正极材料及其

制备方法 

（3）一种锂电池正极材料烧

结窑炉 

（1）纳米材料掺杂与表面

修饰技术 

（2）可溶性包覆剂在三元

材料表面包覆应用 

三元材料 
自主

研发 

发行人现有一系列核心技术并非主要来源于股东出资，而是在股东出资的专有生

产技术基础上，由发行人结合下游客户不断更新的产品和技术需求，经过自主创新、

不断改进而自主研发形成。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和储能行业快速发展，锂电池正极材料及其上下游企业都在

持续开发和优化相应产品，技术更新、产品迭代变化较快。发行人紧跟行业技术发展

趋势，重点围绕产品性能提升与新产品开发，配备了充足的研发团队，研发方向与行

业高能量密度、长循环寿命等技术趋势保持一致。随着销售规模的扩大，发行人研发

支出呈上升趋势，2019年度、2020年度、2021年度和2022年1-6月发行人的研发费用

分别为1,752.60万元、2,414.84万元、8,035.04万元和19,372.44万元，研发费用持续

增长。 

综上，在发行人成立初期，核心技术主要来源于股东出资；发行人所处锂电新能

源行业技术进步节奏较快，经过数年的发展，公司持续加强技术研发，研发费用持续

增长，产品不断升级迭代，发行人现有技术体系与成立初期相比已经发生较大变化，

在股东早期投入技术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以自主研发技术为核心的技术体系，现有核

心技术主要来自于自主研发。 

三、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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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阅了发行人股东广州力辉、深圳火高以专有技术出资的相关合同、评估报

告等文件； 

2、查阅了发行人提供的专利权属证书，核查了发行人的专利登记簿副本、调查

了发行人专利的取得过程，访谈了发行人负责专利事宜的负责人； 

3、取得了发行人及其研发技术团队人员关于核心技术中非专利技术情况的说明； 

4、取得发行人对相关情况的说明，对相关人员进行访谈并取得其调查问卷，取

得发行人研发管理相关制度。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认为： 

1、股东广州力辉、深圳火高出资的专有生产技术系作为发行人现有一系列核心

技术的基础，对发行人早期技术导入和积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发行人在上述股东出

资专有生产技术的基础上，结合下游客户不断更新的产品和需求反馈，进一步通过自

主研发、不断创新，分别在磷酸铁锂材料、三元材料掌握了一系列核心技术，并广泛

应用于发行人产品的批量生产中。 

2、在发行人成立初期，核心技术主要来源于股东出资；发行人所处锂电新能源

行业技术进步节奏较快，经过数年的发展，公司持续加强技术研发，研发费用持续增

长，产品不断升级迭代，发行人现有技术体系与成立初期相比已经发生较大变化，在

股东早期投入技术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以自主研发技术为核心的技术体系，现有核心

技术主要来自于自主研发。 

 

问题2：关于《产能合作协议》 

请发行人：详细说明《产能合作协议》中供货价格确定方式，固定报价及碳酸

锂市场浮动价如何确定；结合定价方式说明《产能合作协议》是否可能存在对发行

人重大不利情形。 

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核查并明确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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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一、《产能合作协议》中供货价格确定方式，固定报价及碳酸锂市场浮动价如

何确定；结合定价方式说明《产能合作协议》是否可能存在对发行人重大不利情形 

（一）公司一贯采用市场化的产品定价原则，从结果看，报告期内公司磷酸铁

锂月度销售均价与公开市场报价基本相符 

报告期内，公司一直采用市场化的产品定价原则与客户协商确定磷酸铁锂交易价

格，从结果看，公司磷酸铁锂月度销售均价与市场价格走势如下： 

单位：万元/吨 

 

公司磷酸铁锂产品销售价格变动趋势与市场价格变动趋势相符，销售价格与同期

市场价格基本相当。 

（二）碳酸锂是磷酸铁锂重要的成本构成部分，且随着碳酸锂价格上涨，其对

磷酸铁锂成本及定价的影响越来越大 

报告期内，磷酸铁锂、碳酸锂的市场价格变动趋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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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吨 

 
数据来源：上海有色网 

由上图可见，磷酸铁锂与主要原材料碳酸锂的市场价格变动趋势基本一致，二者

均在2020年10月以来出现较大幅度的价格上涨。根据上海有色网数据，2020年10月磷

酸铁锂市场价（不含税）为3.10万元/吨，碳酸锂市场价（不含税）为3.60万元/吨，

按照每吨磷酸铁锂对应约0.25吨碳酸锂耗用量的行业经验测算，2020年10月的磷酸铁

锂市场售价中碳酸锂成本的占比约为29.04%；而2022年6月该比例大幅提升至75.14%。 

综上，碳酸锂是磷酸铁锂重要成本构成部分，碳酸锂价格波动对磷酸铁锂价格有

重大影响，二者市场价格变动趋势相符，且随着碳酸锂价格大幅上涨，其对磷酸铁锂

成本及定价的影响越来越大。 

（三）在碳酸锂成本占比较高且价格波动较大的背景下，公司与部分交易规模

较大的客户采取更精细的议价方式 

公司一贯采用市场化的产品定价原则，公司主要产品磷酸铁锂具有较为公开透明

的市场参考价： 

1、对于部分交易规模不大、交易频次不高的客户，一般直接参照磷酸铁锂市场

价定价。 

2、对于交易规模较大、长期高频交易的客户，双方按月结算，考虑到碳酸锂对

磷酸铁锂的价格影响较大且碳酸锂价格波动也较大，双方采用更精细化的议价方式，

将碳酸锂价格波动的影响分离出来，即采用“基准报价+碳酸锂市场浮动价*单耗”

的定价方式，更便于双方交易价格的协商和动态调整。从磷酸铁锂公开市场价格的形

成机制来看，上游碳酸锂市场价格的波动与磷酸铁锂市场价格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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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内在联系，因此采取“基准报价+碳酸锂市场浮动价*单耗”定价方式的结果与磷

酸铁锂公开市场报价亦较为接近。 

与公司签订产能合作协议的客户均为公司重点合作客户，公司与客户签订的产能

合作协议中供货价格具体条款如下： 

客户 《产能合作协议》中相关供货价格条款 

比亚迪（深圳

比亚迪） 

【市场定价原则】产品价格=固定报价+碳酸锂市场浮动价；甲方保

证将持续优化成本，以持续降价为目标，双方将根据市场供应环境

变化不定期协商供货价格。 

宁德时代 
【市场定价原则】2022年及以后年度基于市场价格，另行约定计价

模式。 

亿纬锂能（惠

州亿纬动力） 

【市场定价原则】产品价格=固定报价+碳酸锂市场浮动价；乙方保

证将持续优化成本，以持续降价为目标，双方将根据市场供应环境

变化不定期协商调整供货价格。 

蜂巢能源 
【市场定价原则】乙方保证将持续优化成本，以持续降价为目标，

双方将根据市场供应环境变化不定期协商调整供货价格。 

注：与宁德时代、蜂巢能源的交易实际也是按照“基准报价+碳酸锂市场浮动价*单耗”的模

式定价。 

（1）关于固定报价。产能合作协议中的固定报价（即基准报价）并非一直固定

不变，其主要构成部分为公司磷酸铁及其他生产成本以及合理的利润，相对于碳酸锂

价格的大幅波动而言，该部分价格相对稳定，但也会不定期随着材料成本变化或市场

供需格局变化有所调整。 

（2）关于碳酸锂市场浮动价。碳酸锂市场浮动价根据上海有色网碳酸锂同期市

场价格（一般为月度均价）确定。 

（四）公司产品定价方式符合行业惯例 

同行业公司湖北万润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产品定价方面，公司采用行业通用

的‘主要原料成本（碳酸锂市场浮动价*单耗） +基准报价’定价模式，并结合具体

产品型号、采购规模等因素与客户协商确定销售价格。” 

公司产品定价方式与同行业湖北万润定价方式基本一致。 

（五）产能合作协议对发行人业务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其中定价方式对

发行人不存在重大不利情形 

产能合作协议是在行业发展背景下互惠共赢的合作方式。对于宁德时代、比亚迪、

亿纬锂能、蜂巢能源而言，正极材料是锂电池的核心关键材料，其性能对电池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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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寿命、安全性等性能指标及应用领域有重要影响，与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有助于

保障核心材料的稳定供应；对湖南裕能而言，客户向公司支付预付款用于支持产能建

设，有助于公司抓住行业快速发展的机遇，扩大公司市场份额，同时，通过合作数量

保证等条款锁定部分新增产能有利于降低公司固定资产投资风险。 

上述合作有利于实现双方互惠共赢，对公司生产经营、双方合作关系有积极的影

响。其中“基准报价+碳酸锂市场浮动价*单耗”的定价方式有利于在碳酸锂成本占

比较高且价格波动较大的背景下分离碳酸锂价格波动的影响，更便于双方交易价格的

协商和动态调整；从公司自身而言，磷酸铁锂产品中包含的碳酸锂按市场价格浮动计

价有利于顺利传导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从磷酸铁锂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及公司定价

结果看，公司磷酸铁锂销售价格与市场公开报价基本相符；公司上述定价方式亦符合

同行业惯例，不存在对公司重大不利的情形。 

二、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发行人会计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公司与宁德时代、比亚迪、亿纬锂能、蜂巢能源签订的产能合作协议及

其补充协议中定价原则约定条款，了解固定报价（即基准报价）及碳酸锂市场浮动价

确定方式； 

2、查询同行业公司定价原则，分析是否与公司存在明显不同； 

3、了解公司与客户的定价原则，分析签订产能合作协议前后客户定价原则是否

发生变化； 

4、查阅公司主要客户销售价格确定过程，是否因签订产能合作协议存在重大区

别，分析公司磷酸铁锂销售价格与市场价格差异，分析产能合作协议定价原则对发行

人的影响情况。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发行人会计师认为： 

1、公司一贯采用市场化的产品定价原则，在碳酸锂成本占比较高且价格波动较

大的背景下，公司与交易规模较大、长期高频交易的客户采取更精细的议价方式，将

碳酸锂价格波动的影响分离出来，即采用“基准报价+碳酸锂市场浮动价*单耗”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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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方式，更便于双方交易价格的协商和动态调整。 

2、从磷酸铁锂公开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来看，上游碳酸锂市场价格的波动与磷

酸铁锂市场价格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和内在联系，因此采取“基准报价+碳酸锂市

场浮动价*单耗”定价方式的结果与磷酸铁锂公开市场报价亦较为接近。 

3、产能合作协议中的固定报价（即基准报价）并非一直固定不变，其主要构成

部分为公司磷酸铁及其他生产成本以及合理的利润，相对于碳酸锂价格的大幅波动而

言，该部分价格相对稳定，但也会不定期随着材料成本变化或市场供需格局变化有所

调整。碳酸锂市场浮动价根据上海有色网碳酸锂同期市场价格（一般为月度均价）确

定。 

4、公司“基准报价+碳酸锂市场浮动价*单耗”的定价方式符合行业惯例。 

5、产能合作协议是在行业发展背景下互惠共赢的合作方式，其中“基准报价+

碳酸锂市场浮动价*单耗”的定价方式有利于交易价格的协商和动态调整；有利于公

司顺利传导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从磷酸铁锂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及公司定价结果看，

公司磷酸铁锂销售价格与市场公开报价基本相符；公司上述定价方式亦符合同行业惯

例，不存在对公司重大不利的情形。 

 

问题3：关于主要客户宁德时代、比亚迪 

请发行人：说明2019年、2020年向宁德时代及比亚迪销售磷酸铁锂总体低于同

行业均价，但宁德时代及比亚迪入股后，2021年销售磷酸铁锂总体高于同行业均价

原因；报告期内发行人销售的磷酸铁锂在宁德时代及比亚迪同类产品采购中占比情

况；宁德时代、比亚迪向发行人采购磷酸铁锂价格与其他供应商是否存在差距，是

否存在向发行人倾斜的情况。 

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核查并明确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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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一、说明2019年、2020年向宁德时代及比亚迪销售磷酸铁锂总体低于同行业均

价，但宁德时代及比亚迪入股后，2021年销售磷酸铁锂总体高于同行业均价原因 

（一）公司与同行业销售均价差异主要因为交易时点分布不均匀导致，而非宁

德时代及比亚迪入股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向宁德时代及比亚迪销售磷酸铁锂价格与同行业均价比较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吨 

项目 产品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德方纳米（300769.SZ）销售均价 

磷酸

铁锂

产品 

未披露 

5.27 2.96 4.28 

安达科技（830809.NQ）销售均价 5.30 3.05 4.54 

湖北万润销售均价 5.42 3.30 4.74 

湖北万润销售均价-剔除关联方万向一

二三 
5.44 3.12 4.60 

平均值[注 1] 5.34 3.04 4.47 

公司向宁德时代、比亚迪销售均价 12.22 5.71 2.95 4.46 

差异率-向宁德时代及比亚迪销售[注 2] - 6.95% -3.22% -0.40% 

注1：平均值计算时，同行业湖北万润采用剔除关联方万向一二三后的销售均价，根据湖北万润

2022年6月2日披露的招股说明书，其向关联方万向一二三主要销售定制的ULTRA-S系列磷酸铁锂。

因为上述定制磷酸铁锂产品与市场价格差异较大，剔除后更能反映公司与同行业均价比较情况。 

注2：差异率数据按照四舍五入前的精确数值计算。 

注3：德方纳米、安达科技、湖北万润的销售单价取自相关公司年报、招股说明书、股票定向发

行说明书等。 

1、2019 年度价格差异分析 

2019 年度，公司向宁德时代及比亚迪销售磷酸铁锂产品均价为 4.46 万元/吨，介

于同行业公司销售均价 4.28 万元/吨至 4.60 万元/吨的区间，与同行业均价平均值差异

率为-0.40%，不存在明显差异。 

2、2020 年度价格差异分析 

2020 年度，公司向宁德时代及比亚迪的全年平均销售单价略低于同行业均价，

主要是因为 2020 年磷酸铁锂市场价格波动较大，而公司与客户的交易时点分布并不

均匀所致，具体分析如下： 

（1）从磷酸铁锂市场价格变化看，根据上海有色网数据显示，2020 年磷酸铁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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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价格呈下行趋势，均价从 2020 年 1 月 3.61 万元/吨，逐月下降至 2020 年 11 月

3.05 万元/吨，2020 年 12 月略有回升至 3.13 万元/吨，2020 年下半年磷酸铁锂市场均

价低于 2020 年上半年。 

（2）从发行人投产进度以及与客户的交易时点分布看，公司新建的四川生产基

地一期于 2020 年下半年投产并产能逐步爬坡，导致公司 2020 年下半年产销量远高于

2020 年上半年。湖南裕能向宁德时代及比亚迪磷酸铁锂的销售金额 2020 年下半年占

2020 年全年的比例为 74.83%，高于同行业公司 2020 年下半年收入占比，分别为德方

纳米 62.18%、安达科技 61.75%、湖北万润（未披露）。由于 2020 年下半年磷酸铁

锂市场均价低于 2020 年上半年，因此公司 2020 年全年向宁德时代及比亚迪的销售均

价略低于同行业公司具有合理性。 

（3）考虑交易时点分布的影响，分别比较公司与德方纳米 2020 年上半年和

2020 年下半年销售均价，公司向宁德时代及比亚迪的销售均价均略高于德方纳米，

具体比较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吨 

项目 产品 2020 年上半年 2020 年下半年 2020 年度 

德方纳米（300769.SZ）销售均价 

磷酸铁

锂产品 

3.22 2.82 2.96 

公司向宁德时代、比亚迪销售均价 3.24 2.86 2.95 

差异率-向宁德时代及比亚迪销售 0.51% 1.32% -0.50% 

注：德方纳米数据来源于2020年度报告；安达科技、湖北万润未披露2020年上半年和2020年下半

年销售均价。 

3、2021 年度价格差异分析 

2021 年度，公司向宁德时代及比亚迪的全年平均销售单价高于同行业均价，主

要是因为 2021 年磷酸铁锂市场价格波动较大，而公司与客户的交易时点分布并不均

匀所致，具体分析如下： 

（1）从磷酸铁锂市场价格变化看，根据上海有色网数据显示，2021 年磷酸铁锂

市场价格呈上升趋势，均价从 2021 年 1 月 3.42 万元/吨，逐月上涨至 2021 年 12 月

8.54 万元/吨，2021 年下半年磷酸铁锂市场均价远高于 2021 年上半年。 

（2）从发行人投产进度以及与客户的交易时点分布看，公司新建的四川生产基

地三期和四期（合计设计年产能 12 万吨）主要于 2021 年下半年投产并产能逐步爬坡，

导致公司 2021 年下半年产销量远高于 2021 年上半年。湖南裕能向宁德时代及比亚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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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铁锂的销售金额 2021 年下半年占 2021 年全年的比例为 79.15%，高于同行业公

司 2021 年下半年收入占比，分别为德方纳米 73.68%、安达科技 70.19%、湖北万润

68.70%。由于 2021 年下半年磷酸铁锂市场均价高于 2021 年上半年，因此公司 2021

年全年向宁德时代及比亚迪的销售均价高于同行业公司具有合理性。 

（3）考虑交易时点分布的影响，分别比较公司与德方纳米、安达科技 2021 年上

半年和 2021 年下半年销售均价，公司 2021 年上半年向宁德时代及比亚迪的销售均价

与同行业均值不存在明显差异。2021 年下半年，公司向宁德时代及比亚迪的销售均

价高于同行业均值，主要是因为公司新建的四川生产基地四期于 2021 年 11 月投产，

导致公司 2021 年 11 月至 12 月向宁德时代及比亚迪的销售数量占比较高，占 2021 年

下半年比例接近 50%，而根据上海有色网数据显示，2021 年 11 月至 12 月磷酸铁锂

市场均价为 8.19 万元/吨，高于 2021 年下半年均价 6.48 万元/吨。具体比较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吨 

项目 产品 2021 年上半年 2021 年下半年 2021 年度 

德方纳米（300769.SZ）销售均价 

磷酸铁

锂产品 

4.01 5.92 5.27 

安达科技（830809.NQ）销售均价 3.99 6.23 5.30 

平均值 4.00 6.08 5.29 

公司向宁德时代、比亚迪销售均价 4.00 6.43 5.71 

差异率-向宁德时代及比亚迪销售 -0.10% 5.81% 7.92% 

注：德方纳米数据来源于2021年度报告；安达科技数据来源于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湖北万润未

披露2021年上半年和2021年下半年销售均价。 

综上所述，公司向宁德时代及比亚迪销售磷酸铁锂均价与同行业均价均值相比，

2019 年不存在明显差异、2020 年略低于同行业、2021 年略高于同行业，主要是因为

磷酸铁锂市场价格波动较大，而公司与客户的交易时点分布并不均匀所致，而非宁德

时代及比亚迪入股的影响。 

（二）入股前后公司对宁德时代及比亚迪销售磷酸铁锂价格均与市场价格接近 

宁德时代、比亚迪入股前后一年，公司对其销售磷酸铁锂产品的单价变动情况与

市场价格对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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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高工锂电、上海有色网。 

可见，无论是入股前还是入股后，公司对宁德时代、比亚迪销售磷酸铁锂的价格

均与市场价格接近，销售价格波动情况与市场价格变动趋势基本一致，不存在宁德时

代及比亚迪入股后销售价格发生倾斜的情形。 

二、报告期内发行人销售的磷酸铁锂在宁德时代及比亚迪同类产品采购中占比

情况 

根据宁德时代出具的《关于向湖南裕能采购磷酸铁锂情况的说明函》，2019 年、

2020 年、2021 年和 2022 年 1-6 月，发行人均为宁德时代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的前五大

供应商，宁德时代向发行人采购磷酸铁锂的金额占宁德时代同类产品（即磷酸铁锂）

采购的比例分别为 20%-30%、30%-50%、30%-50%和 30%-50%。 

根据深圳比亚迪出具的《关于向湖南裕能采购磷酸铁锂情况的说明函》，2019

年、2020 年、2021 年和 2022 年 1-6 月，发行人均为比亚迪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的前两

大供应商，比亚迪向发行人采购磷酸铁锂的金额占比亚迪同类产品（即磷酸铁锂）采

购的比例分别为 30%-40%、30%-40%、40%-50%和 40%-50%。 

三、宁德时代、比亚迪向发行人采购磷酸铁锂价格与其他供应商是否存在差距，

是否存在向发行人倾斜的情况 

根据宁德时代出具的《关于向湖南裕能采购磷酸铁锂情况的说明函》，（1）宁

德时代向湖南裕能采购磷酸铁锂价格与其他供应商同期供货价格不存在明显差距，均

按市场化原则以公允价格交易；（2）宁德时代不存在因为 2020 年入股湖南裕能，而

向湖南裕能在采购价格等方面倾斜的情况，按市场化原则以公允价格交易；（3）宁

德时代作为湖南裕能股东及主要客户，不存在向湖南裕能进行不当利益输送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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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深圳比亚迪出具的《关于向湖南裕能采购磷酸铁锂情况的说明函》，（1）

比亚迪向湖南裕能采购磷酸铁锂价格与其他供应商同期供货价格不存在明显差距，均

按市场化原则以公允价格交易；（2）比亚迪不存在因为 2020 年入股湖南裕能，而向

湖南裕能在采购价格等方面倾斜的情况，按市场化原则以公允价格交易；（3）比亚

迪作为湖南裕能股东及主要客户，不存在向湖南裕能进行不当利益输送的行为。 

此外，结合市场公开信息查询，无论是入股前还是入股后，公司对宁德时代、比

亚迪销售磷酸铁锂的价格均与市场月度价格接近，销售价格波动情况与市场月度价格

变动趋势基本一致。考虑交易时点分布的影响，公司与同行业公司德方纳米、安达科

技、湖北万润等（主要客户为宁德时代或比亚迪）销售价格不存在异常差异。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发行人会计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公司向宁德时代、比亚迪销售的数量、单价等情况，并通过公开信息查

询了同行业公司磷酸铁锂销售均价、市场价格等情况，获取了高工锂电调研的磷酸铁

锂动力电池装机量、储能电池出货量等数据； 

2、与公司了解公司向宁德时代、比亚迪销售价格变化的原因，复核公司投产进

度以及与客户的交易时点分布对各年度销售均价的影响； 

3、获取了宁德时代、深圳比亚迪出具的《关于向湖南裕能采购磷酸铁锂情况的

说明函》。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发行人会计师认为： 

1、发行人向宁德时代及比亚迪销售磷酸铁锂的价格与同行业价格相比，2019年

不存在明显差异、2020年略低于同行业、2021年略高于同行业，主要是因为磷酸铁锂

市场价格波动较大，而公司与客户的交易时点分布并不均匀所致，而非宁德时代及比

亚迪入股的影响；结合市场公开信息查询，无论是入股前还是入股后，公司对宁德时

代、比亚迪销售磷酸铁锂的价格均与市场月度价格接近，销售价格波动情况与市场月

度价格变动趋势基本一致； 

2、根据相关说明，2019年、2020年、2021年和2022年1-6月，宁德时代向发行

人采购磷酸铁锂的金额占宁德时代同类产品（即磷酸铁锂）采购的比例分别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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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0%-50%、30%-50%和30%-50%；比亚迪向发行人采购磷酸铁锂的金额占比亚

迪同类产品（即磷酸铁锂）采购的比例分别为30%-40%、30%-40%、40%-50%和40%-

50%； 

3、根据相关说明，宁德时代、比亚迪向发行人采购磷酸铁锂价格与其他供应商

同期价格不存在明显差距，不存在因入股向湖南裕能在采购价格等方面倾斜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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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湖南裕能新能源

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发行注册环节反

馈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签章页） 

 

 

 

 

 

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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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反馈意见落实函回复

报告的全部内容，确认反馈意见落实函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发行人董事长：                   

                    谭新乔 

 

 

 

 

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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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

函的回复》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张  帅 

  

胡德波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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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次反馈意见落实函回复的声明 

 

本人作为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的董事长，现就本次反馈意见落实函回复报告郑重声明如下： 

“本人已认真阅读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反馈意见落实函回

复报告的全部内容，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

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反馈意见落实函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签名：                   

                             王常青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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